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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学院社会服务收入管理办法（试行） 

 

为充分调动二级学院开展社会服务的积极性，多渠道筹集办学

资金，促进学校各项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收入范围 

本办法所称的社会服务收入是指以学校名义或学校办学资源面

向社会开展有偿服务所取得的收入，主要包括： 

（一）继续教育收入，是指面向社会开展学历和非学历教育取

得的收入。 

（二）科技服务收入，是指技术服务、成果转让等科研及其辅

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资产使用收入，是指在满足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的前提

下，学校各类场所（场地）及仪器设备对外开放共享取得的收入。 

二、收入管理 

（一）本办法所称的二级学院包括具有开展社会服务主体条件

的各二级学院、教学教辅单位及研究院（所）等，是社会服务的实施

和直接管理主体，对社会服务项目的合法性和合规性负有主要责任。 

（二）有关职能部门是社会服务项目的审批和宏观管理部门，

负责对社会服务项目的归口审批，并提供相应的服务保障工作。继续

教育项目由继续教育学院审批；科技服务项目由科学研究管理处审批；

资产使用项目原则上按照《衢州学院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衢院

〔2016〕43 号）规定，由资产专门管理部门审批。相关职能部门应

根据项目的具体内容、性质特点，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 

（三）计划财务处是社会服务收入的会计核算部门和服务收费

监管部门。社会服务收入实行“集中管理、比例分成、规范使用”的

管理体制。 



 

50 

1.社会服务原则上须提前 10天申报，填写《衢州学院社会服务

项目申报表》（附件 1）并附相关材料，报送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审批。 

2.开展社会服务项目，必须进行成本测算。成本测算的内容包

括学校有形的房屋及建筑物、场地、仪器设备占用费、水电费、材料

费、差旅费、酬金和无形的“衢州学院”冠名（使用）费等项目以及

适当利润，成本开支不得挤占单位预算经费。 

3.社会服务项目的收费标准，有法律法规和市级以上行政管理

部门规定的按规定收费；上级没有规定但是有行业规定的，参照行业

规定的收费标准综合折算收费标准；既无上级规定又无行业规定的，

收费标准的计算依据是：运行成本加适当利润。 

4.资产使用类项目的收费标准参见附件 3，其它未列项目可参照

执行。 

5.社会服务项目按规定需签订合同的，按《衢州学院合同管理

办法（试行）》（衢院〔2017〕31号）文件执行。 

6.政府部门履行行政职能或公共管理需要，须学校无偿提供场

所（场地）服务的，由政府部门提供函件，经相关职能部门审批办理

借用手续后，报计划财务处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备案。 

7.社会服务项目收入开据计划财务处统一提供的票据，收入全

额、直接上缴市财政待清算账户。严禁“坐支”和私设 “小金库”、

“过渡户”等违规行为。 

三、收入分配 

（一）继续教育收入 

1.函授学历教育收入，在校内办班的按学校 40%、二级学院 60%

的比例分配；在校外办班的按学校 35%、二级学院 65%的比例分配。 

2.培训教育收入，按学校 20%、二级学院 80%的比例分配。 

3.技能鉴定、考证收入，学校收取须上缴上级主管部门的工本

费，其余归入承担考务任务的二级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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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校外合作办学，函授学历教育收入按学校 40%、校外合作单位

60%比例分配；培训教育收入按学校 30%、校外合作单位 70%比例分配。

学校分成取得的收入，按学校 50%、二级学院 50%的比例分配。 

（二）科技服务收入 

1.横向科研项目收入，按照《衢州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衢

院科〔2014〕3号）和《衢州学院涉企服务项目经费管理办法（试行）》

（衢院科〔2016〕1号）规定，学校提取一定比例的成本补偿费；二

级学院可提取一定比例的项目管理费，但不得超过项目总经费的 15%。 

2.科研成果转让或入股收入，原则上按学校 30%，二级学院 70%

的比例分配。另有政策规定的按政策执行。 

（三）资产服务收入 

1.实验室及仪器设备对外开放收入，按学校 20%，二级学院 80%

的比例分配。 

2.场所（场地）使用收入，按学校 60%，二级学院 40%的比例分

配。职能部门取得的收入，纳入学校统一管理，收入情况适当和部门

业务经费挂钩。 

（四）其他新增社会服务项目收入的分配办法原则上可参照类

似项目执行，若无法参照，则由计划财务处提交国有资产管理领导小

组审议。 

（五）社会服务收入涉及的成本及国家规定的税费，在二级学

院分成收入中列支。 

（六）社会服务项目资金到账后，二级学院须填写《衢州学院

社会服务项目收入分配备案表》（附件 2）并附相关材料，经职能部

门审核备案后，报计划财务处办理收入分配手续。 

四、支出管理 

（一）二级学院社会服务收入列支各项成本开支后的结余，主

要用于补充二级学院事业发展经费以及本单位自行承担的绩效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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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二）学校分成部分作为学校收入，由学校根据事业发展需要

及有关规定，纳入预算管理，统筹使用。 

五、附则 

（一）二级学院开展社会服务，除按规定程序报批外，如需在

新闻媒体刊登广告或在外分发广告，需报学校宣传部核准；如在校内

举办有校外人员参加的大型服务活动，需报保卫部门备案。 

（二）学校纪检监察部门会同计划财务处每年将对开展社会服

务的二级学院进行定期不定期检查，凡是未按上述规定执行的，除通

报批评外，学校将酌情扣除该二级学院的社会服务收入；情节严重的，

按照有关法规或党纪政纪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办法（衢院计〔2012〕6号）

同时废止。本办法若与上级出台的新规定相抵触的，则以新规定为准；

校内其他相关规定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以本规定为准。本办法由计划

财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1.《衢州学院社会服务项目申报表》  

2．《衢州学院社会服务项目收入分配备案表》 

3.《衢州学院资源使用类项目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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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衢州学院社会服务项目申报表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项目类别 □继续教育类    □科技服务类    □资产使用类    □其他 

项目 

主要 

内容 

 

拟定收 

费标准 

 

二级 

学院 

申报 

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职能 

部门 

审批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计财处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 

意见 

（服务收费 10万元及以上） 

 

                         分管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审批后二级学院、职能部门、计财处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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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衢州学院社会服务项目收入分配备案表 

申请单位 

（公章） 
 

负责人  

联系电话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继续教育类    □科技服务类    □资产使用类    □其他 

项目起 

止日期 

 

拟定收 

费标准 

 

项目收 

费情况 

 

实际收 

费总额 

 

收入分 

配比例 

学校 占比（     ）%         计（          ）元 

二级学院 占比（     ）%         计（          ）元 

职能 

部门 

审核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1.本表一式三份，审核后二级学院、职能部门、计财处各留存一份；2.二级

学院在服务结束后，凭此表和收费清单到计财处办理收入分配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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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衢州学院资产使用类项目收费标准 

序号 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 审批部门 

1 商用房出租 
按照《衢州学院商用房管理办法（试行）》（衢院勤发

〔2016〕4号）中的规定实行公开拍租，收取年租金。 
后勤管理处 

2 教师公寓租住 
按照《衢州学院教师公寓管理办法》（衢院勤发〔2016〕

2 号）中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 
后勤管理处 

3 大会堂、报告厅租用 
按照《衢州学院大会堂、报告厅管理办法》（衢院勤发

〔2016〕3号）中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 
后勤管理处 

4 银行 ATM机场地租用 40000元/年·个，按实收取用电管理费 后勤管理处 

5 通讯基站场地租用 10000元/年·个，按实收取用电管理费 后勤管理处 

6 报刊亭场地租用 2000元/年·个，按实收取用电管理费 后勤管理处 

7 水电接用 按实收取水电管理费 后勤管理处 

8 教室租用 
一般教室 150元/半天·间；多媒体教室 200 元/半

天·间；阶梯教室 300元/半天·间 

教务处 

后勤管理处 

9 自动售货机场地租用 1000元/年·台，按实收取用电管理费 学生工作处 

10 洗衣机场地租用 500 元/年·台，按实收取水电管理费 学生工作处 

11 田径场租用 3000元/半天 公共体育部 

12 球类馆租用 3000元/半天 公共体育部 

13 舞蹈房、健身房等租用 1000元/半天 
教师教育学院

公共体育部 

14 乒乓球场租用 1000元/半天 公共体育部 

15 羽毛球场、气排球场租用 500 元/片·半天 公共体育部 

16 篮球场、网球场租用 800 元/片·半天 公共体育部 

17 计算机房租用 3-4元/台·人·小时 网络技术中心 

 

 

 

 


